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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指頭撿不起石頭：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協作機制的建構與實踐
李文富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范信賢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主任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體系之建

構是我國首次由專責單位-國家教育研究
院所負責的課程發展。國家教育研究院

如何扮演好國家專責課程研發單位的角

色與功能，其課程研發機制之設計與實

踐至為關鍵。

依據相關研究文獻，我國過去課

程發展機制存在以下幾項問題與困難：

（1）各教育階段自行發展，以臨時編
組，缺乏專責單位，不易建立整體課程

發展架構與永續發展機制；（2）課程
總綱與領域課程綱要的規劃，未能呈現

雙向回饋的特性；（3）以課綱研修為核

心工作，課程發展各環節之系統連結不

足，造成理論與實務落差，推動困難；

（4）課綱研發成員偏重個人專業身分，
忽略課程發展過程中相關系統代表的連

結與整合機制之建立，不易發揮跨系統

及網絡的整體協作力量；（5）課程試行
不足，缺乏課程評鑑機制；（6）課程的
發展未與評量及考試制度同步。

基於前述，本次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發展機制，以專責、專業、整

合、系統、協作、永續等六項，作為課

程發展機制的規劃理念（如圖1）。簡要
說明如下： 

圖１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機制的規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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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責：參與人員、組織與機制設計應
能落實專責化 。

2. 專業：相對於課程審議強調代表的多
元性，課程研發的成員應更以專業為

重。

3. 整合：整合現行各級各類課程發展。
4. 系統：能兼顧課綱研發-教材教學與
評量-課程實施與支持系統-考招選才
等系統性發展

5. 協作：能搭建與課程研發相關團隊協
作的平台

6. 永續：具備有機與可持續性發展之特
性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發機制

之目標，條列如下四點：

1. 此機制要能發揮統籌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研究與發展之功能

2. 此機制要能促成專業與專責的課綱發
展協作平台之落實

3. 此機制要能落實國家課程研發基地之
願景

4. 此機制要能促成課程發展的永續發展
在前述理念與目標下，國教院在本

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機制的

具體建構與實踐可概述以下幾方面：

一、	協助推動設置跨系統協作平
台：教育部師資、課程、教學
與評量協作中心

課程發展是一項需要集體智慧與共

同協作才完成的事業，從研究、發展、

課綱擬定、審議、教材與教學轉化、課

程實施與評鑑、學生升學與考試選才，

這些方方面面涉及諸多系統與環節的整

合與協作，因此需要跨系統的整合平台

與協作機制。

基此，國家教育研究院於101年受
教育部委託執「教育部中小學師資、

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機制之前導研

究」，並協助教育部於102年底正式設立
及運作「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

學與評量協作中心」（以下簡稱協作中

心）。協作中心之設置目的係為促成中

小學師資培用與教師專業發展系統、課

程教學研發系統、課程推動與教學支持

系統及評量與評鑑系統等四個跨系統之

間的連結、整合及協作，從而達成教育

實踐的專業性、專責性、整體性、系統

性與永續性，以有效落實教育政策，提

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品質。

協作中心由教育部次長擔任總召集

人，副總召集人則由各系統主政單位之

首長擔任，例如：負責師資培用與教師

專業發展的師資議教司長、課程研發的

國教院院長與技職司司長（技術型高中

課程）、課程教學推動及支持系統的國

教署署長；至於評量與評鑑系統，因業

務分散各系統及相關考招單位，則依各

系統權責主政，並視議題邀請相關單位

參與會議，例如涉及大學考招業務的高

教司。

二、形構整體課程協作機制的圖像

過去課程發展及課程審議均由教育

部主政，不易兼顧專業性，且有權責劃

分及球員兼裁判之困難。因此，本次配

合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由國教院專責單

位負責及教育部協作中心的設計，國教

院亦勾勒課程研發機制與相關系統所構

成協作關係之圖像（參見圖2）。相關說
明如下：

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體系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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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係以國家教育研究院為課程研發

的專責單位

2. 十二年課程教學相關基礎研究之規劃
與執行由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與教學

研究中心負責

3.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研
擬，仍需藉由各相關系統與專業組織

之力量共同完成，故於國家教育研究

院另設置「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研究發展會」做為研議、規劃與統籌

的單位。

4. 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研究發展會研議完成的課程文件

則送教育部設立的「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審議會」審議。

5. 課程研發過程中所涉及的相關組織、
單位與系統之間相關協調、整合與協

作事項，則可透過「教育部師資、課

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來進行協

調、整合、連結與協作。

三、通過課推系統強化理論-實務整
合及跨系統連結

（一）組織架構與任務層級 

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涉及各級各

類課程與方方面面的系統整合問題，包

括：（1）理論-政策-實務的整合；（2）
跨系統間的整合，例如課程研發-師資培
用-課程推動-評量與評鑑等；（3）各教
育階段課程橫向與縱向的整合。因此，

如何連結、整合與協作是嚴峻的挑戰。

以目前台灣課程教學相關專業組

織，最能起連結、整合及跨系統之間的

中介環節角色的是配合國中小課程與教

圖2 課程研發機制與相關組織/系統所構成協作關係與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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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輔導群/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團、高中
課務工作圈/學科中心、職校課程工作圈/
群科中心。其理由簡要說明如下：

（1）這些組織係為協助現行課綱推動而
設，雖為臨時任務編組，但皆已運

作6-7年以上，是專責、專業課程
教學推動與教師專業支持的團隊。

（2）這些組織成員以實務教師及大學教
授（召集或諮詢）為主，可以連結

理論與實務，亦可連結師培系統。

（3）這些組織具有連結中央-地方-學校
之功能，能兼顧由上到下，由下到

上的課程推動與意見回饋的雙向循

環。

（4）這些組織-國中小各領域輔導群/中
央團、高中各科學科中心、高職群

科中心本身能發揮所屬階段內的課

程縱向整合之功能。

（5）這些組織上位的「國中小輔導群聯
席會議」、「高中課務工作圈」、

「職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可扮演所

屬教育階段各領域/學科/群科課程
的橫向整合。

（6）這些組織有助課程發展，從課綱研
發-課程轉化與教學發展-課程實施
與支持-回饋與改進，連結起來。 
簡言之，這些組織符合前述專責、

專業、永續、網絡與系統效應等條件，

具有連結中央-地方-學校；連結理論與實
務；連結研究-政策-實踐等功能。在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體系建構過程可扮

演很重要的連結、統籌與協作的角色。

例如：國中小輔導群/中央團、學科中心
與群科中心主要扮演所屬教育階段的領

域與學科課程之統籌發展與整合，而國

中小輔導群聯席會議、高中課程課務工

作圈、職校課程工作圈則扮演該教育階

段課程的發展統籌與橫向統整任務。

總結來說，正如西諺所說「一個

指頭撿不起石頭」，課程研發是集體智

慧與共同協作才完成的事業。本次十二

年國教課程發展機制之建構係回應過去

本土實踐問題，又從國家總體課程發展

之高度，提出以「協作」為主軸的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發協作機制之設

計。此協作機制不單僅是國家教育研究

院，而是涉及許多相關組織、環節與系

統。

誠然，課程協作是本次課程發展

機制的重要核心精神與實踐策略。然

而，課程涉及複雜的意識形態競逐與價

值判斷，課綱修訂往往成為學科劃界、

學習時數的競逐場，課程研發協作徒有

的理念與機制，若沒有從土地裡，從參

與課程研發協作的人心中長出「互助成

事」、「相互成就」的協作文化，課綱

研擬與推動最後還是落入本位立場，而

非專業與協作而產生。基此，課程研發

協作團隊成員的理念溝通與協作文化之

建構很重要，這需要時間與過程，也需

要更細緻的機制設計與文化生成。這就

需要課程研發協作團隊有更多的對話與

討論，共築理念與願景。


